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管业”或“公司”）因 2016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吕仁高提议拟以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前公司实际总股本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收到贵部下发

的《关于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19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在认真自查并问询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上，对以

下事项做出补充说明如下： 

一、请你公司按照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43 号》

的要求，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报告期内主要经

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充分说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

是否相匹配； 

回复：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等议案，决议出售混凝土输水管道业

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截至目前资产出售事项正在继续推进过程中。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原有双主业运营，即混凝土输水管道制造业及移动终端游戏的开发和

运营业务，变成为移动终端游戏的开发和运营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艾格拉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格拉斯”）

所处的移动终端游戏开发和运营业务，属网络游戏行业中的移动终端游戏行业。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属于“I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属于“I6420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移动终

端游戏行业属国家鼓励发展行业之一，文化部于 2009 年 9 月 10 日发布了《文

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游戏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 

当前，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迅速，移动游戏行业已成为中国游戏增长最强劲的

细分行业。2016 年 1 月，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告，我国 2015 年游戏产业

收入超过 1,400 亿元，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根据趋势来看，到 2016

年底中国移动游戏收入将首次超越端游，成为中国游戏三巨头（端游、移动游戏、

页游）的龙头。 

2、 公司目前发展阶段 

目前，移动终端游戏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原因有：①移动终端游

戏更接近游戏玩家的娱乐习惯，符合玩家碎片化时间的娱乐需求，具有更广泛的

受众群体；②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大量普及，移动终端游戏市场发展具有硬件基础；

③全球范围内大量移动应用开发商加入移动应用市场，开发了大量优秀的移动应

用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便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网络习惯，用户对移动

应用软件形成了一定的依赖；④FTP 模式逐渐成为移动终端游戏的主流商业模

式，使用 FTP 模式的游戏收入的比例逐年增长。FTP 免费任玩的商业模式降低

了游戏门槛，吸引玩家花更多的时间玩移动终端游戏。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先

免费体验游戏后再进行付费，这是 FTP 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 

在移动终端游戏市场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经营业绩也处于快速增长阶

段，2014 年公司净利润为 696.57 万元；2015 年公司净利润为 15,874.98 万元；

公司预计 2016 年净利润将处于 19,843.73 万元至 27,781.22 万元间；近三年均

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3、 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艾格拉斯主要从事移动终端游戏的开发运营，处于移动终端

游戏行业产业链的上游。艾格拉斯开发的游戏在境内区域主要采取自主发行的方

式，在境外区域主要采用代理发行的方式。 

移动游戏市场中主要存在虚拟道具收费和下载收费两种类型的盈利模式，艾

格拉斯游戏产品采用的是虚拟道具收费模式。 



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1-6 月 2016 年 1-9 月 2016 年度预测 

资产总额   368,027.35 374,879.12 379,468.41 - 

所有者权益  320,393.32 326,898.44 332,784.81 - 

项目     

营业收入  48,954.15 20,720.08 33,104.56 - 

净利润 15,874.98 6,489.05 12,321.92 
 19,843.73 至 

 27,781.22 间 

5、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未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以游戏、视频为突破入口，保持在游戏研发的雄厚优

势，拓展国内外移动游戏的代理发行业务，借助拟收购标的资产中“拇指玩”游戏

平台、“拇指影吧”视频平台，打通从流量导入、移动游戏的引擎研发、游戏研发、

发行、分发及运营的全产业链，将公司打造为“流量+内容+平台”与“游戏+视频

+IP”的泛娱乐平台。 

综上，公司认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的成长性是匹配的。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

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第 7.7.18条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 

回复： 

1、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 

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吕仁高先生向公司董事

会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与承诺》称：结合公司当前

的股本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发展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公司未

来良好的发展前景，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积极回报股东，在符合利

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增加公司股票流动性，

本人提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前公司实际



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并承诺在董事会

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上述预案后，立即召集了董事会主要成员吕成杰、王双义、

刘汉玉、郑亮连同董事长吕仁高先生（超过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对上述预案进

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并一致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仁高先生提议

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有利于与

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匹配，与公司的成长性

相符，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不会造成公司不良影响；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2015-2017 年）》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

理性。最后各位董事在《2016 年利润分预案提议确认函》上签字确认，承诺在

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2、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鉴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可能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透

露、泄露本次利润分配有关内幕信息，自开始讨论本次利润分配事宜之初，公司

就始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制度。现就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说

明如下： 

 1、2016 年 12 月 5 日，在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利润分配预案后，第一时间

召集了董事会主要成员讨论并形成决议签字确认，并于股票当日收盘后予以披露

该内幕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内幕事项的讨论、决议以及信息披露事宜，

使内幕信息公开化。在上述措施基础上，公司严令参与本次决策利润分配事宜的

相关人员做好信息保密工作，不得向任何人员透露相关内幕信息。 

2、对于本次利润分配事项相关的会议，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根

据需要，限定了参加会议人员的范围和会议内容是否传达、传达的范围；对于废

弃不用的文件草稿，必须销毁，避免非相关人员阅历该等文件草稿。 

3、公司在信息披露当日即向贵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对本次

内幕信息相关知情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关联方买卖本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向贵所报备了《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市场



买卖巨龙管业股票的自查报告》。 

综上所述，公司已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泄露，相关人员严格遵守了

保密义务，不存在利用保密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也不存在信息泄密的情形。 

3、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报送情况 

公司已经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要求及时向贵所报送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回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无投资者调研。 

四、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公司可分

配范围； 

回复： 

根据公司已经披露的《2016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尚余未分配利润 35,330.54 万元，资本公积 215,757.65 万元，且 2016 年

1-9 月公司已实现净利润 12,321.92 万元。 

在上述财务数据的支撑下，经财务测算，公司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不会

超过公司可分配范围。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无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0 日 




